
－ 1 －

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文件

京粮发〔2025〕29 号

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
做好 2025 年秋粮收购工作的通知

各区发展改革委（粮食和储备局），北京市粮食行业协会，北京

市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、北京市皇城粮油有限责任公司、其他

有关企业：

按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十部门《关于切实做好 2025

年粮食收购工作的通知》和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相关部署要

求，为切实做好 2025 年本市秋粮收购工作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加强统筹组织，确保秋粮收购工作有序开展

抓好粮食收购工作是提升粮食安全保障水平、强化粮食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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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控、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的重要举措。各涉农区粮食和物资储备

部门要强化担当、主动作为，以秋粮旺季收购为重点，提早谋划

部署，细化工作方案，周密推进实施，确保收购工作扎实有序开

展。加强常态化沟通协调，强化区域间、部门间协同联动，妥善

解决收购中的困难、问题及突发情况。重大问题和重要情况及时

向向各区党委、政府和市级有关部门报告。

二、做好要素保障，扛稳扛牢收购主体责任

各涉农区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要强化收购人员力量保障和

培训，做到有人收粮；提前组织辖区内收购企业统筹好仓容资源，

做到有仓装粮；鼓励企业多渠道筹措收购资金，落实好市场化收

购融资支持政策，做到有钱收粮；加强粮食运输需求与运力供给

对接，密切与交管部门沟通协调，做到有车运粮。

认真抓好市场化收购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粮食资源的决定性

作用，着力完善政策、优化环境、提升服务、搭建平台，切实增

强市场购销活力。一要持续加强产销衔接和农企对接，积极支持

加工企业和合作社参与粮食收购，主动联系饲料加工厂、养殖场

等重点用粮企业，多措并举引导各类主体入市；二要及时发布秋

粮生产、质量、收购、价格等相关信息，引导农民适时适价售粮、

企业均衡有序收粮；三要督导企业优化收购现场服务，做到价格

上墙、标准上榜、样品上台；四要优化咨询服务，主动加强与售

粮群众的面对面交流，第一时间解决好群众遇到的问题；五要加

强对农户科学储粮的技术指导和科普宣传，组织专业人员开展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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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指导服务，完善粮食产后服务保障措施，依托“两微一端”及

各类电子屏，推广“农户储粮·专家说”等科普视频，切实帮助

农户减损增收。

认真抓好政策性收购，坚决守住农民“种粮卖得出”的底线。

一要统筹考虑生产形势、市场走势及天气变化等因素，提前研究

制定应对措施，落实区政府托底收购政策，尽量减少种粮农民损

失；二要加强粮食质量安全风险监测，一旦发生新粮品质下降，

阶段性售粮不畅等情况，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，必要时采取地方

临储等方式妥善处置，发现食品安全指标超标粮食，严格按照相

关规定妥善处置，严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

和食品生产企业；三是有“郊区收购转储”计划的区，要加强与

国有粮食企业的合作，坚持政策执行“不走样”，确保工作顺利

开展。

三、完善长效机制，做好秋粮收购信贷资金保障

各涉农区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、首农食品集团、皇城粮油公

司要切实落实好秋粮收购资金筹措主体责任，摸底粮食收购企业

在本市开展粮食收购业务的资金需求，主动与农业发展银行等金

融机构沟通对接，支持当地金融机构落实信贷政策措施，因地制

宜为企业入市收购创造良好的资金支持条件。一是区粮食和物资

储备部门要充分做好政府储备粮收储轮换资金保障工作，主动协

调农业发展银行落实好相关文件精神，确保储备粮收储轮换顺利

进行；二是研究完善粮食市场化收购资金长效保障机制，指导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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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内粮食企业、集团所属企业多渠道、多方式筹集市场化收购资

金，加强资金使用监管，督促粮食收购企业严格按照《农民售粮

款兑付管理办法》要求及时、足额兑付农民售粮款，严禁出现挤

占挪用资金、“卖粮难”、“打白条”等问题；三是结合《北京市

支持粮食市场化收购融资实施方案》（京粮发〔2024〕48 号），

做好粮食市场化收购补助资金政策宣传工作，切实发挥粮食市场

化收购融资政策的支持作用。

四、严格执法监管，切实维护粮食市场秩序

各涉农区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要主动协调相关部门，严格落

实粮食收购监督检查工作要求，切实维护粮食市场秩序。一要围

绕粮食收购质量检验、售粮款支付、政策性粮食定点等问题易发

多发环节，加大执法监管力度，突出检查重点，坚决查处损农坑

农、侵占农民利益问题；二要充分发挥 12325、12315 热线作用，

拓宽群众投诉举报渠道，建立问题线索快速响应机制，对经查实

的压级压价、未及时支付售粮款、未按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等

违法违规问题严肃查处；三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，健全完善

预防机制，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和从业人员教育培训，持续推

动落实《粮食仓储作业“十个严禁”》，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

生。

市有关部门将适时组织秋粮收购工作督导。粮食行业协会及

中介组织要引导企业诚信经营，加强行业自律，合力营造良好市

场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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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：粮食储备处 张春芳，电话：55574660；财务审

计处 耿新莹，电话：55574697）

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6 日印发


